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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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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公路工程量清单计价的工程量清单编制、工程量清单计价规则和工程量清单计价格式

和计价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改（扩）建公路工程的工程量清单计价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0500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DB33/T 628.1 交通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第1部分：公路工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工程量清单 bill quantity

表现拟建工程各章节分部分项工程清单子目编码、清单子目名称、计量单位和相应数量的明细清单，

以及与之配套的结构形式、格式、内容和相关说明等。若具报价的，宜称为已标价工程量清单。

3.2

综合单价 comprehensive unit price

公路工程中为完成一个规定清单子目所需的人工费、材料和工程设备费、施工机具使用费、措施费

和企业管理费、规费、利润、税金以及合同约定范围内的风险费用。

3.3

单价子目 unit price sub-item

工程量清单中以单价计价的子目，即根据合同工程图纸和本规范、相关工程现行国家计量规范规定

的工程量计算规则进行计量，与合同工程量清单和变更工程量清单相应综合单价进行价款计算的子目。

3.4

总价子目 lump sum sub-item

工程量清单中以总价计价的子目，即单位为“总额”且工程数量为“1”，或者在相关工程现行国

家计量规范中无工程量计算规则，以总价（或计算基数乘以费率）计算的子目。

3.5

子目编码 sub-item code

采用阿拉伯数字表示，由章、节、子目最多四级构成，并在各级间由半角的破折号分隔的编码形式，

由非零数字由小到大依次构成。

3.6

子目名称 sub-item name

根据工程界面划分和拟建工程实际，并与子目编码唯一对应的分部分项工程名称。按总则、路基工

程、路面工程、桥梁涵洞工程、隧道工程、交通安全设施、绿化及环境保护工程、管理、养护设施八个

部分设列。

3.7

工程内容 project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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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3 收费系统、通信系统、监控系统、消防、供配电等子系统调试按照本章有关清单子目中计算。

5.9.4 为满足设计使用功能所需的配件、附件、内部连接线缆、随机备件、技术手册（含使用及维护

手册）等均作为相应设备的附属。

5.9.5 计算机包括硬件、必要的操作系统软件以及操作、维修手册等。

5.9.6 材料、设备取样、送检或抽检等包括在相关清单子目单价中，不单独计量。

5.9.7 设备采购、运输、保管、现场检验测试、试运行及设备基础开挖、浇筑、养护、回填、工作面

清理等包括在相关清单子目单价中，不单独计量。

5.9.8 工程缺陷责任期内有关设施维护或设备保修服务均视为相关清单子目包含的计价内容。

6 工程量清单计价格式和计价要求

6.1 工程量清单计价应采用统一格式。

6.2 工程量清单计价格式应随招标文件发至投标人，应由下列内容组成：

a) 封面；

b) 工程量清单计价汇总表；

c) 工程量清单计价表；

d) 计日工表；

e) 暂估价表；

f) 工程量清单单价分析表。

6.3 工程量清单计价格式的填写符合下列规定：

g) 工程量清单计价应按格式由投标人填写；

h) 封面应按规定内容填写、签字、盖章；

i) 工程量清单计价汇总表：

j) 表中科目名称应按各章次的工程名称及各项暂估价名称填写；

k) 表中金额应按各章次及各项暂估价的合计金额填写。

l) 工程量清单计价表中的清单子目编码、清单子目名称、单位、工程数量必须按工程量清单中

的相应内容填写；

m) 暂估价汇总表仅对工程量清单相关章、目中已以暂估价名义列出的子目予以摘出汇总，不应

另行添加；

n) 计日工计价单价计价表中的计日工劳务单价表、计日工材料单价表、计日工施工机械单价表，

其子目号、名称、估计数量必需按相应内容填写，计价后结转到计日工汇总表中；

o) 工程量清单单价分析表，应按规定内容并结合招标人根据需要提出的要求如实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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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4　钢筋包括钢筋的供应、试验、储存、加工及安装等有关作业，钢筋及钢筋骨架用的铁丝、钢板、套筒（连接套）、
	5.5.5　基础挖方及回填包括结构物（不含各类涵洞）基坑的开挖与回填，以及与之有关的场地清理、支护（撑）、排水、
	5.5.6　钻孔灌注桩可以区分水中桩以及陆上桩计量，也可以不区分水中桩以及陆上桩合并计量，但同一标段招标清单中，
	5.5.7　试桩如作为工程用桩，则该试桩按不同桩径分别列入相应清单子目计量；如试桩不作为工程用桩，则应区分桩径列
	5.5.8　桩的垂直静荷载试验，连同其他章节内的拟由招标人另行委托的试验和检测子目，不包含在本文件之内。
	5.5.9　结构混凝土工程的材料供应和拌和、支架、立模、浇筑、拆模、修整、养生和质量要求等有关作业，以及混凝土预
	5.5.10　桥梁混凝土护栏在本章内计列，金属梁柱式护栏护栏相关清单子目中计列。
	5.5.11　预应力钢材及斜拉索的除锈、制作、安装、运输、锚具、锚垫板、螺杆、螺栓、螺钉或铆钉、剪力钉、管道、护套
	5.5.12　砌石工程包括石砌及混凝土预制块砌桥梁墩台、翼墙、拱圈等的砌筑。计算各类砌体体积时，所用尺寸应由图纸所
	5.5.13　水泥混凝土桥面铺装以及特殊桥面铺装在桥面铺装中计列，热拌沥青混凝土桥面铺装在300章相应清单子目计列
	5.5.14　桥梁接缝和伸缩装置包括桥梁的所有竖向、横向或斜向接缝和伸缩装置，包括橡胶止水带，沥青类等接缝材料及桥
	5.5.15　涵洞基底软基处理在第200章路基工程相应清单子目计列。
	5.5.16　通道范围以外的改路土石方及边沟、排水沟等，在第200章路基工程相应清单子目计列。
	5.5.17　通道护栏在第600章交通安全设施相应清单子目计列。
	5.5.18　桥墩防撞装置子目的单位可按设计方案采用其他单位如：m、m2、m3、kg、个、条等。
	5.5.19　桥梁施工监测一般应由承包人负责实施，桥梁施工监测设施预埋及监测记录报告等费用应分摊在桥梁工程相关清单

	5.6　第500章 隧道工程
	5.6.1　第500章隧道工程主要包括洞口与明洞工程、洞身开挖、洞身衬砌、防水与排水、洞内防火涂料和装饰工程、风
	5.6.2　洞口与明洞工程中的洞口坡面植物防护在第700章绿化及环境保护工程的相应子目中计量。
	5.6.3　洞内路面的沥青路面结构列入第300章路面工程的相应子目中计量。
	5.6.4　风水电作业及通风防尘包括隧道施工中的供风、供水、供电、照明以及施工中的通风、防尘、救援通道等不可缺少
	5.6.5　监控量测包括必测项目监控量测和选测项目监控量测。必测项目通常包括洞内外观察、周边位移量测、拱顶下沉量
	5.6.6　特殊地质地段的施工与地质预报包括隧道施工中常遇到的塌方、断层、溶洞、瓦斯地层、膨胀性岩层、流沙、岩爆

	5.7　第600章 交通安全设施
	5.7.1　第600章交通安全设施主要包括护栏、隔离栅、道路交通标志、防眩设施等内容。
	5.7.2　护栏包括中央分隔带上及路侧设置的波形梁钢护栏，在中央分隔带开口处设置的活动式钢护栏，路基挡墙顶的护栏
	5.7.3　隔离栅包括隔离栅、防护网、防抛网的制作、安装等的施工及有关作业。其中，安装隔离栅所需的清场、挖根、土
	5.7.4　不同类型道路交通标志以不同形状、尺寸、反光等级设置工程子目，并按板面面积以小到大依次排列。所有支承结
	5.7.5　道路交通标线的箭头、文字或字母、斑马线、图形、区域等特殊路面标线按区域面积（以设计特殊标线前、后、左
	5.7.6　防眩设施所需的预埋件、连接件、立柱、基础混凝土及钢构件的焊接，均作为附属工作，不单独计量。
	5.7.7　避险车道引道、制动床、救援车道的路基土石方工程、防排水工程、路面工程在200章、300章相关清单子目
	5.7.8　地下通道按照本文件在相关清单子目计列。

	5.8　第700章 绿化及环境保护工程
	5.8.1　第700章绿化及环境保护工程主要包括公路工程施工及维护期间的环境保护，以及公路绿化工程中植物的种植和
	5.8.2　除按图纸施工的永久性环境保护工程外，其他采取的施工期间环境保护措施已包含在相应的工程项目中，不单独计
	5.8.3　在公路施工及缺陷责任期间，绿化工程的养护与管理以及任何缺陷的修正与弥补，作为承包人完成绿化工程的附属
	5.8.4　铺设表土包括开挖并铺设表土、铺设利用的表土。铺设表土的准备工作（包括提供、运输等）、整理绿地，作为承
	5.8.5　当草皮采用叠铺时，承包人应根据图纸要求自行铺系数，叠铺增加的面积不单独计量，但若为工程实施过程中的设
	5.8.6　苗木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胸径应为地表面向上1.2 m处树干直径；冠径（冠幅）应为苗木冠丛垂直投影面的
	5.8.7　声屏障包括在公路路侧居民集中区、学校教学区、医院病房区等设置声屏障等隔声设施以及与此有关的施工作业。

	5.9　第800章 管理、养护设施
	5.9.1　第800章管理、养护设施内容包括收费系统、通信系统、监控系统（收费站监控、道路监控、隧道监控）、隧道
	5.9.2　收费系统、通信系统、监控系统、消防等系统安装过程中检验或检测需使用的元器件、专用工具、测试设备、安装
	5.9.3　收费系统、通信系统、监控系统、消防、供配电等子系统调试按照本章有关清单子目中计算。
	5.9.4　为满足设计使用功能所需的配件、附件、内部连接线缆、随机备件、技术手册（含使用及维护手册）等均作为相应
	5.9.5　计算机包括硬件、必要的操作系统软件以及操作、维修手册等。
	5.9.6　材料、设备取样、送检或抽检等包括在相关清单子目单价中，不单独计量。
	5.9.7　设备采购、运输、保管、现场检验测试、试运行及设备基础开挖、浇筑、养护、回填、工作面清理等包括在相关清
	5.9.8　工程缺陷责任期内有关设施维护或设备保修服务均视为相关清单子目包含的计价内容。


	6　工程量清单计价格式和计价要求
	6.1　工程量清单计价应采用统一格式。
	6.2　工程量清单计价格式应随招标文件发至投标人，应由下列内容组成：
	6.3　工程量清单计价格式的填写符合下列规定：


